县十七届人大三次会议
材料之三


兴安县2022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3年
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3年3月2日在兴安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兴安县财政局　  李  芳


各位代表：
受县人民政府委托，现将全县2022年预算执行情况及2023年预算草案提请县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请县政协各位委员和其他列席会议的同志提出意见。
一、2022年预算执行情况
2022年，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县人大、县政协的监督指导下，财政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严格执行县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县人大常委会历次决议和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意见，努力克服经济下行、收入锐减的不利影响，强化政策落实和预算约束，千方百计抓收入、强调度、促支出，优化结构保重点，加快改革提效能，全力保障财政平稳运行。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2560万元，完成预算的83.55%，同比下降13.94%。其中税收收入25461万元，同比下降20.29%；非税收入17099万元，同比下降2.35%。非税占比40.18%。
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73453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95.87%，同比下降4.86%。
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2560万元加上级补助收入218448万元、上年结余5652万元、调入资金12600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30382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5979万元，收入合计315621万元。
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73453万元加上解上级支出3000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17400万元、年终结余21768万元，支出合计315621万元。
收支相抵，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21535万元，完成预算的21.63%，同比下降62.68%，主要原因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执行数14914万元，与预算数90000万元相差75086万元。加上级补助收入4663万元、上年结余12375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42614万元，收入合计81187万元。
全县政府性基金支出61516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17.7%，同比下降20.54%，大于调整预算的主要原因是调整后新增了政府专项债券支出9514万元。加上调出资金12600万元、年终结余7071万元，支出合计81187万元。
收支相抵，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2年社会保险基金收入45213万元，完成预算的93.08%；支出41346万元，完成预算93.65%。收支相抵，当年结余3867万元，年终滚存结余35689万元。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13903万元，支出10388万元，当年结余3515万元，年终滚存结余31222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31310万元，支出30958万元，当年结余352万元，年终滚存结余4467万元。
（四）政府债务基本情况
1.政府债务限额情况
2022年自治区核定我县政府债务限额362100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93500万元，专项债务限额268600万元。
2.政府债务余额情况
[bookmark: _GoBack]截至2022年底，我县政府债务余额358580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90016万元，占比25.1%，专项债务余额268564万元，占比74.9%。全县政府债务余额均控制在政府债务限额以内。
3.新增政府债券发行及安排使用情况
2022年，全县新增政府债券55596万元，均通过发行新增政府债券举借，其中一般债券12982万元，专项债券42614万元，主要用于水利、教育、医疗卫生、污水管网处理、产业园区等领域的重大项目建设。
4.再融资债券发行及安排使用情况
2022年，全县发行再融资债券17400万元，用于偿还以前年度到期的债务本金。
5.政府债务还本情况
2022年，全县政府债务还本17400万元，全部为通过发行再融资债券偿还的一般债务还本。
6.政府债务付息情况
2022年，全县政府债务付息11935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付息3155万元，专项债务付息8780万元。
7.未来全县政府债券到期情况
2023年到期本金30150万元；2024年到期本金20500万元；2025年到期本金21107万元；2026年到期本金16650万元；2027年及以后年度到期本金266956万元。
各位代表，以上报告的2022年预算执行数均为快报数，具体执行情况详见预算草案，最终执行结果以决算数据为准。
（五）落实人大预算决议和重点财政工作情况
2022年，财政部门全面贯彻《预算法》《预算法实施条例》，加大“六稳”“六保”工作力度，树紧树牢“过紧日子”思想，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为我县疫情防控、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提供了有力的财税政策支持和综合财力保障。
1.千方百计做大收入，增强财政保障能力。一是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全年争取上级各类补助资金223111万元，其中包括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26893万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资金28258万元、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9999万元、补充县区财力转移支付9828万元、减税降费转移支付2320万元、上级补助政府性基金收入4663万元等，有力缓解了县本级财政压力。二是多渠道筹措资金。组织发动各部门积极争取债券资金，全年新增政府债券资金55596万元，其中一般债券12982万元，专项债券42614万元，极大保障了各领域重点项目建设的资金来源；推进PPP项目申报，列入自治区财政厅PPP项目重点推介清单项目2个，总投资147471万元，拟盘活存量资产13910万元，其中已入库项目1个，总投39981万元，保障了重大交通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获国家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重大项目建设专项基金15480万元，减轻财政资金投入压力。三是创新改革盘活国有资产资源实现保值增值。全面规范管理国有资产，积极盘活国有资产资源，全年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实现5974万元，国有企业股权融资13990万元。
2.科学合理安排支出，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过紧日子，严控一般性支出，集中财力支持“六稳”“六保”、疫情防控、民生事业建设等重点任务，全面推进社会事业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一是持续巩固脱贫成果。安排财政衔接推进接乡村振兴资金8776万元，“一事一议”奖补资金2413万元，发放耕地力保护补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等资金3371万元，助力“三农”，切实改善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环境，积极推动乡村振兴发展。二是优先支持教育发展。围绕“一个不低于”和“两个只增不减”目标，切实保障教师队伍待遇，安排教师工资21369万元、义教岗位考核津贴780万元、班主任津贴238万元；加大教育基础设施投入安排4687万元，加快推进项目建设；提高公办幼儿园和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及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支出2591万元。三是全力推进社会保障。全年安排城乡居民养老金10690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18314万元、公务员医疗补助1375万元；优化城乡低保救助机制，按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适时提高城乡低保标准，城乡低保支出5458万元，特困人员供养保障金支出1744万元；积极发挥临时救助兜底保障作用，加大临时救助力度，拨付临时救助资金308万元；关爱帮扶困难儿童、困难残疾人，发放生活及护理补贴1260万元；落实困难老年群体福利，高龄补贴支出536万元；落实优抚政策，安排义务兵优待金、退伍军人安置费、随军家属生活补助等优抚支出3777万元。四是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安排疫情防控资金2247万元，主要用于疾控中心综合楼、溶江中心医院门诊楼建设、防控物资储备动态管理、常规核酸检测、隔离点改造等；安排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配套支出1964万元，医疗救助1697万元，乡镇卫生院等基层医疗支出4067万元，公共卫生支出7123万元，助推全县卫生事业发展和医疗事业改革。五是助力企业纾困发展。兑现就业补助资金、一次性用工服务奖补等资金1385万元，安排企业奖励扶持资金2659万元。
3.多措并举防控风险，强化资金绩效管理。一是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建立健全政府债务风险预警体系，积极推进债务化解工作，全年足额偿还政府法定债务本息29335万元，未出现债务逾期及其他系统性债务风险事件。二是提升绩效管理。完善绩效管控体系，将绩效管理融入到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中。全年完成115个项目的绩效目标申报和项目绩效再评价，总金额35791万元，完成30个项目重点绩效评价，总金额32956万元。三是强化投资评审。全年完成预算评审项目157个，送审金额达77487万元，审定金额69388万元，净审减额8099万元，审减率10.45%；全年完成结算审核项目273个，送审金额86138万元，审定金额73696万元，净审减额12442万元，审减率14.44%。
4.重点聚焦改革创新，提升财政管理水平。一是全面加强预算管理。以预算管理一体化改革和系统上线运行为契机，建立以项目为核心，从预算编制到预算执行、核算、内控、绩效、监督等一体化的全生命周期全流程管理；深入落实上级文件精神，调整财政支出标准体系，完善能增能减、有保有压的预算分配机制。二是加强财政监督管理。开展财经秩序常态化整治，着力在贯彻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增强基层“三保”、国有资产方面加强管理，确保财政依法依规运行。
二、2023年预算草案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2023年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新发展格局，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持续改善民生，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坚持“紧日子保基本、调结构保战略”，扎实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加强财政资源统筹，集中财力办大事，保证财政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优化支出结构，严肃财经纪律，加强财政可持续风险防控，锐意进取、求实奋进，为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财力保障。根据我县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要求，2023年预算编制坚持依法理财、厉行节约、量力而行、讲求绩效和收支平衡的原则。
（一）一般公共预算草案
１.收入预算安排情况
2023年预计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4700万元，同比上年预算下降12.25%，与上年实际执行数42560万元同比增收2140万元，增长5.03%，其中税收收入26850万元，同比增长5.46%，非税收入17850万元，同比增长4.39%，非税占比39.93%。加上级补助收入147449万元、上年结余收入21768万元、调入资金75682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12900万元，预计总收入为302499万元。
2.支出预算安排情况
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277995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增长3.54%，与上年实际执行数273453万元同比增加4542万元，增长1.66%。加上解上级支出3000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21504万元，支出合计安排302499万元。
收支相抵，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
3.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1）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安排预备费2800万元，用于预算执行中因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处理增加的支出以及其他难以预见的开支。
（2）安排“三公”经费1433万元，下降3%。其中公务接待费780万元，下降3%；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与上年持平；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654万元，下降3%。
（3）预算周转金260万元安排用于应急救灾支出。
4.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77995万元按功能分类科目安排情况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32158万元；
（2）国防支出172万元；
（3）公共安全支出11098万元，比2022年年初预算数减少3413万元，主要是因为：一是法院和检察院两个单位纳入市级管理；二是公共安全上级转移支付还未下达，未列入2023年预算；
（4）教育支出56853万元，比2022年年初预算数增加12425万元，主要是因为结转了历年文号资金；
（5）科学技术支出3012万元，比2022年年初预算数增加1275万元，主要是因为按要求科学技术支出比例要达到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数的1%；
（6）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4847万元；
（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0545万元，比2022年年初预算数增加11481万元，主要原因是提前下达的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增加；
（8）卫生健康支出29475万元，比2022年年初预算数减少11328万元，主要是根据2022年实际执行数在预算编制时适当进行了调整；
（9）节能环保支出1104万元；
（10）城乡社区支出7747万元，比2022年年初预算数减少6542万元，主要是因为提前下达的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减少；
（11）农林水支出39610万元；
（12）交通运输支出1800万元；
（13）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5177万元，比2022年年初预算数增加1606万元，主要是因为提前下达的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增加；
（14）商业服务等支出573万元；
（15）金融支出500万元；
（16）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2120万元；
（17）住房保障支出9073万元，比2022年年初预算数减少2587万元，主要是因为提前下达的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减少；
（18）粮油物资储备支出86万元；
（19）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3198万元；
（20）预备费2800万元；
（21）债务付息支出5947万元；
（22）债务发行费100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草案
2023年预计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118832万元，比2022年执行数增加97297万元，主要原因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预算数92556万元，比2022年执行数14914万元增加77642万元，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预算数25476万元，比2022年执行数5835万元增加19641万元。加上级补助收入3013万元，上年结余收入7071万元，预计总收入128916万元。
2023年政府性基金支出安排35834万元，加上调出资金75682万元、债务还本支出17250万元、年终结余150万元，支出安排合计128916万元。
收支相抵，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草案
2023年各项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48313万元，支出44741万元，收支相抵，当年结余3572万元，年终滚存结余39260万元。其中：1.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15605万元，支出12033万元，收支相抵，当年结余3572万元，年终滚存结余34793万元；2.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32708万元，支出32708万元，收支相抵，当年无结余，年终滚存结余4467万元。
三、2023年财政工作措施
2023年，我们将认真落实本次会议关于预算审查的意见，着力抓好以下重点工作：
（一）强化征收培植税源，确保财政收入颗粒归仓。一是按照“依法征收、应尽应收”的原则，持续加强与税务部门的沟通协调，加强对重点税源、重点企业和重点税种的征管。二是强化服务意识，与税务部门通力合作，积极走访辖区重点税户，及时协调解决企业各类困难诉求。三是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切实帮扶市场主体，让企业“轻装上阵”，激发市场活力。四是强化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坚持依法征收、规范执收、源头控收，确保非税收入全额纳入预算管理。
（二）通力合作集思广益，多渠道争取和筹措资金。一是紧盯政策导向，积极会同有关部门谋划申报项目，全力争取上级转移性补助收入和债券资金，大力推进PPP项目入库。二是加大资金盘活力度。实行财政存量资金与预算安排相统筹，加大对财政资金结余结转清理力度，跟踪资金使用进度情况，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三是加强财金联动，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作用，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资。
（三）严格落实过紧日子思想，着力保障民生福祉。一是树牢长期过紧日子思想，严格执行各项经费开支标准，严控一般性支出，千方百计盘活资金、节约资金，压减的支出全部用于保障全县重点和刚性支出。二是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支持以民生实事工程为重点的社会事业建设，坚持“三保”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顺序，兜牢兜实底线，确保不出现“三保”舆情风险。三是加大“三公”经费监管力度，大力精简不必要的会议、差旅、培训、调研、论坛、庆典等公务活动，切实降低行政运行成本。
（四）强化财政管理监督，提升财政政策效能。一是硬化预算执行刚性约束，全面加强预算执行管理，严格执行人大批准的预算，强化预算指标管理，严控预算调剂事项，不得无预算、超预算安排支出。二是强化财政承受能力评估，避免出台超越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财力水平的增支政策，增强财政可持续性。三是加强政府采购需求管理，依法依规开展政府采购活动，严禁无预算、超预算采购。四是持续加大重点项目财政预算评审力度，依托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手段助力项目及时高效落地。五是继续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全流程规范财政相关业务，提升财政资金的管理水平。六是推进绩效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树牢“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理念，在提高财政资金绩效上下功夫，充分发挥“预算绩效管理”在推动财政资金聚力增效和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的纽带作用，切实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管好用好。　
（五）坚持做好风险防控，增强财政可持续性。一是精准跟进，确保年度内政府债务本息按时足额偿还，不出现逾期等债务风险。二是加强政府隐性债务管理，坚持遏制增量和处置存量并举，守牢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确保财政经济稳健运行，构筑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三是加强国库库款管理，坚持底线思维，合理安排，调配资金，保持最低预警线，防止出现“断供”问题，统筹管理好“资金池”。
各位代表，2023年财政收支矛盾依然突出，财政工作任务更加艰巨，责任更重大。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准确把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县人大、县政协的监督指导下，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敢于担当、积极作为，扎实推进各项财政工作，为县域经济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附件：兴安县2022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3年预算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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